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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维护校园各

类信息系统的稳定和可靠，有效发挥信息系统作为公共服务体

系在教学、科研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有序推进学校信息化工

作的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贯彻“统一领导、统一标准、统一平台、归口管

理”的原则，实行学校、业务主管部门、使用部门分级管理制

度，明确责任，逐步实现“硬件集群、数据集中、应用集成、

安全可靠”的建设目标。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教育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是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

的审议决策机构，负责审议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与经费预算；审议学校信息化建设、运维管理及信息安全规章

制度；审议信息化建设各部门的责任分工、资源分配以及考核

机制；对学校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性问题进行审议

和决策。  

第四条  信息管理中心作为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的职能

部门，负责制定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信息标准

规范；制定学校信息化建设、运维管理及信息安全规章制度；

负责分期实施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对具体项目进行组织协调

与实施推进；负责对各业务系统信息资源进行集成与整合；为

各单位信息化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负责健全和完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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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管理体系；负责管理校园信息基础设施；负责公共信息

平台应用的推广与培训。  

第五条  学校各有关单位原则上应明确具体负责信息化工

作的分管领导与信息员。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本单位业务系统建

设、推广，监督学校信息化建设相关规章制度在本单位的执行，

同时也是本单位信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信息员负责本单位相

关业务系统数据的更新和维护，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实时性、

完整性和安全性，负责本单位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日常管理。 

第三章  信息标准和编码的管理 

第六条  信息管理中心负责制定和发布信息共享和交换标

准。对学校信息标准的编制过程实施统一管理，落实相关编制

代码的具体编制单位，协调编制之间的冲突，有权责令编制冲

突的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第七条  各单位新开发的信息系统必须使用统一的信息编

码，不符合标准的信息系统，将不予验收，不予上线使用。  

第八条  各单位须保持学校信息编码的唯一性，严格执行

统一的信息编码，不得随意增加、删除编码。如需修订，须报

信息管理中心审核后统一修订。  

第九条  在已上线的信息系统中，若所包含的信息编码规

则与统一编制的信息编码规则不一致，可暂时通过代码转换接

入使用，待系统升级时更正。  

第四章  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第十条  信息管理中心牵头建设、管理及维护学校公共信

息支撑平台，包括信息门户、统一身份认证、中心数据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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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数据中心、邮件服务、公共软件服务、一卡通系统等学校层

面的软硬件平台。  

第十一条  中心数据库是学校集成、共享公共基础数据的

平台，为保证其权威性、唯一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学校所有

信息系统均须向中心数据库提供必要数据，以便实现各业务系

统之间的数据共享，同时为各类公共服务和管理决策系统提供

数据支持。  

第十二条  信息化建设采用项目管理制。各单位按实际需

求制订年度项目建设计划，经学校教育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审

议、批准后实施。 

第十三条  各单位的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立项纳入学校信息

化建设项目统一管理，均须通过信息管理中心技术路线审核或

专题论证。 

第十四条  各单位的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可采用自行研发、

合作开发、公司承建等多种方式完成信息系统项目建设，但必

须按照学校信息化建设统一标准、统一平台以及数据交换接口

规范进行建设。信息管理中心参与对建设项目的实施并进行技

术指导。  

第五章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 

第十五条  校园信息基础设施是指由济宁学院和各电信运

营商在校园范围内建设的各类通讯管线、通讯电缆和光缆、通

讯基站、弱电机房、网络设备、楼内弱电布线、无线网（WiFi）

室外和室内接入设备等。  

第十六条  校园信息基础设施由信息管理中心统一归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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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各电信运营商独立或与学校合作建设的设施和设备，其

管理权限，按照相关合作协议执行。  

第十七条  为避免重复建设、不规范建设，新建、扩建、

改建楼宇时涉及校园信息基础设施，须经信息管理中心确认建

设方案并严格按照建设方案验收。  

第六章  二级域名管理 

第十八条  信息管理中心负责学校二级域名的分配与管

理 。 校 内 各 单 位 原 则 上 需 使 用 济 宁 学 院 二 级 域 名

（*.jnxy.edu.cn），如需申请校外域名，需经信息管理中心同

意和备案，否则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九条  二级域名管理实行备案制和年审制，各单位须

将域名用途、责任人、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交信息化办公室备案。

信息化办公室每年对所有二级域名进行清查，有权对无责任人、

一年内无更新内容的域名关停。  

第七章  信息安全管理 

第二十条  学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分为网络安全、系

统安全和内容安全三个方面。网络安全是指校园网基础设施的

安全，设施包括：光纤通信线路、弱电机房、弱电布线和路由

器、交换机等网络互联设备；系统安全是指承载信息系统的服

务器、软件运行环境以及系统数据的安全；内容安全是指通过

网络信息服务方式发布的各种信息中具体内容的安全。  

第二十一条  学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进行。信息管理中心负责网络和系统的技防安

全，负责对校园网基础设施进行维护管理，负责学校数据中心

  - 5 -



 

 - 6 - 

运行管理，负责中心数据库容灾备份，负责定期对所有校园网

站进行系统安全检测并对有安全隐患的系统和网站督促整改，

负责保障校园网的畅通运行；各单位负责其主管信息系统和网

站的系统安全、内容安全，做好数据维护以及必要的数据备份

和归档工作。  

第二十二条  校园网用户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

利用校园网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的活动，应

妥善保管自己的统一身份认证帐号和上网帐号，以免造成个人

信息泄露，防止他人盗用后在网上进行非法活动。因管理不善

导致密码泄露对网络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应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信息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